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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沪云新药研发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回购股份并注销的合法合规性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作为苏州沪云新药研

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沪云”、“公司”）的持续督导券商，负责苏州

沪云的持续督导工作。 

根据苏州沪云新药研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文件和

《苏州沪云新药研发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回购股份方案公告（股权激励）》（以下

简称“《回购方案》”），苏州沪云拟回购 2017 年第一期激励计划、2019 年第二

期股权激励计划中未达成解锁条件的部分限制性股票。 

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公众公司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

细则》（以下简称“《回购实施细则》”）《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6 号——

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的监管要求（试行）》（以下简称“《监管指第 6

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业务办理指南》

（以下简称“《业务办理指南》”等相关规定，对苏州沪云定向回购限制性股票

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就公司申请定向回购股份并注销的事项出具如下

合法合规性意见： 

一、关于本次定向回购股份是否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五十七条规定 

《回购实施细则》第五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挂牌公司可以根

据相关回购条款或有关规定向全国股转公司申请办理定向回购： 

……（二）挂牌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对行使权益的条件有

特别规定（如服务期限、工作业绩等），因行使权益的条件未成就（如激励对象

提前离职、业绩未达标等）、发生终止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情形的，挂牌公司根

据相关回购条款或有关规定，回购激励对象或员工持股计划所持股份； 

……相关回购条款是指在已公开披露的公开转让说明书、股票发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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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或

其他相关文件中载明的触发回购情形的相关条款。” 

2017 年 7 月 25 日和 2017 年 8 月 11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苏州沪云肿瘤研究中

心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以下简称“《第一期激

励计划》”）、《关于<苏州沪云肿瘤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股票发

行方案>的议案》，决议采用限制性股票方式对 8 名员工进行股权激励，向激励

对象定向发行合计不超过 331,889 股股票。 

2017 年 7 月 26 日，公司披露了《苏州沪云肿瘤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2017-044）、《苏州沪云肿瘤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方案》（2017-045）。 

2017 年 10 月 27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票发行新增股份将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公告》（2017-064），该次股票发行总额为

331,889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 0 股，有限售条件 331,889 股，新增股份将于 2017

年 11 月 1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至此完成对员工的

授予。 

2023 年 4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修订<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根据《回购实施细则》

《监管指第 6 号》对《第一期激励计划》进行修订，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修订内容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第一期股

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说明公告》（2023-025），及《苏州沪云新药研

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2017-044）（以下简

称“《第一期激励计划（修订稿）》”）。 

2019 年 4 月 29 日和 2019 年 5 月 2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苏州沪云新药研发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以下简称“《第二期激励计划》”）、

《关于<苏州沪云新药研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

案》，决议采用限制性股票方式对 8 名员工进行股权激励，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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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不超过 216,000 股股票。 

2019 年 4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苏州沪云新药研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2019-030）、《苏州沪云新药研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第二次股票发行方案》（2019-31）。 

2019 年 7 月 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票发行新增股份将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公告》（2019-043），该次股票发行总额为

216,000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 0 股，有限售条件 216,000 股，新增股份将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至此完成对员工的

授予。 

由于公司五名被激励对象于 2023 年 1-3 月期间离职，根据《第一期激励计

划（修订稿）》和《第二期激励计划》，公司对离职员工尚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

制性股票进行如下处理： 

“六、激励股份的限制 

（三）激励对象因违反本计划相关内容的，公司董事会有权取消其股权激

励对象资格，其持有的激励股份均须按如下要求处理： 

（1）关于未出售的激励股份： 

尚未出售的股权激励股份办理解除限售登记后，由公司根据届时有效的法

律、法规、规章、证券交易场所业务规则等关于股份回购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

实施回购。” 

公司本次拟定向回购股份系由于被激励对象提前离职，导致行使权益条件

未成就，而进行的回购。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定向回购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五十七

条规定。 

二、关于本次定向回购股份是否依照《回购实施细则》的规定履行审议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023 年 4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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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定向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该议案

尚需提交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日，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经审阅议案，公司定向回购

股份方案符合《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公司本次定向

回购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与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

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日，监事会发表了《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

核查意见》：“一、根据《回购细则》《激励计划》等有关规定，公司实施股权激

励，对行使权益的条件有特别规定（如服务期限、工作业绩等），因行使权益的

条件未成就（如激励对象提前离职、业绩未达标等）、发生终止激励或员工持股

计划情形的，公司可以根据相关回购条款或有关规定向全国股转公司申请办理

定向回购，回购激励对象所持股份。公司对 5 名已离职员工尚未达到解锁条件

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对公

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回购注销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回购细则》《激励计

划》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同意公司按照《回购细则》《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公司两期股权激

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2023 年 4 月 10 日，公司披露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3-014）、《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2023-015）、《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2023-016）、《监事

会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核查意见》（2023-029）、

《定向回购股份方案公告（股权激励）》（2023-027）。 

上述定向回购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按照《公司法》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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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债权人，并及时披露通知情况。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截至本意见出具日，苏州沪云本次回购股份并减少

注册资本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并进行了信息披露，符合《回购实施细

则》相关规定。 

三、关于本次回购对象、价格、数量等要素是否准确，是否符合相关回购

条款或有关规定，是否影响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刘乾、鱼刚、江传亮、徐涛、高原等 5 名员工，因 2023 年 1-3 月期间离

职，导致行使权益条件未成就。公司本次合计拟回购注销两期激励计划上述 5

名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尚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297,986 股，回购价

格按照授予价格（扣除因权益分派导致股本和股票价格变动的影响）加上银行

同期存款利息之和确定。 

1、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数量计算 

2017 年 8 月 11 日，根据苏州沪云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等议案，通过定向发行的形式针对公司董事、监事、

高管和核心员工进行股权激励。刘乾、鱼刚、江传亮分别认购了本次发行激励

股份 15,580 股、13,208 股、13,208 股。 

2017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7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2 股，并于 2018 年 1 月 24 日完成本次权益分派。上述权益分派完

成后，刘乾、鱼刚、江传亮名下股份分别增至 49,856 股、42,266 股、42,266

股。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9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5 股，并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完成本次权益分派。上述权益分派完成后，刘

乾、鱼刚、江传亮名下股份分别增至 124,640 股、105,665 股、105,665 股。 

2021 年 5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解

锁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之第一批激励股份的议案》，根据议案内容，公司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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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对象可分别解锁其该期 50%激励股份。 

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中，刘乾、鱼刚、江传亮 3 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

和第二个解除限售条件达成后、第三个解除限售条件达成前离职，其对应的尚

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67,986 股按规定由公司回购注销。 

2、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数量计算 

2019 年 5 月 21 日，根据苏州沪云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等议案，通过定向发行的形式针对公司高管和核心员

工进行股权激励。徐涛、高原分别认购了本次发行激励股份 30,000 股、22,000

股。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9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5 股，并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完成本次权益分派。上述权益分派完成后，徐

涛、高原名下股份分别增至 75,000 股、55,000 股。 

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中，徐涛、高原 2 名激励对象自股份授予日起持

续为公司提供服务未满 5 年离职，其对应的尚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

计 130,000 股按规定由公司回购注销。 

3、回购价格计算 

根据《第一期激励计划（修订稿）》和《第二期激励计划》股票授予价格为

1 元/股，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业务办理

指南》 规定“挂牌公司回购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不得高于授予价格（扣除因权益

分派导致股本和股票价格变动的影响）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 

单位：元 

姓名 
回购

股数 

回购认购

金额（本

金） 

利率

（%

） 

认购日

期 

回购截

止日期 
利息 本息和 

每股

价格 

刘乾 62,320 7,790.00 
2.75 2017/8/1

8 

2023/5/

5 

1,224.3

1 
9,014.31 

0.144

6 

鱼刚 52,833 6,604.00 
2.75 2017/8/1

6 

2023/5/

5 

1,038.9

1 
7,642.91 

0.14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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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传

亮 
52,833 6,604.00 

2.75 2017/8/1

6 

2023/5/

5 

1,038.9

1 
7,642.91 

0.144

7 

徐涛 75,000 30,000.00 
2.75 2019/5/2

7 

2023/5/

5 

3,252.5

3 

33,252.5

3 

0.443

4 

高原 55,000 22,000.00 
2.75 2019/5/2

8 

2023/5/

5 

2,383.5

3 

24,383.5

3 

0.443

3 

合计 
297,98

6 
72,998.00   - 

8,938.2

0 

81,936.2

0 

0.144

6 

根据公司 2022 年年度审计报告，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84,134,801.20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66,779,408.13 元，公司货币

资金余额 15,132,307.58 元，交易性金融资产 11,947,738.84 元，其他流动资产

29,876,489.17 元。公司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为 81,936.20 元，占公司资产总额的

比例为 0.10%，占公司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0.12%，公司资

金充裕，资本结构稳定，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综上，主办券商经核查后认为，本次回购对象、价格、数量等要素准确，

符合相关回购条款或有关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

营能力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四、关于本次回购价格是否合理，是否存在损害挂牌公司利益的情形 

本次定向回购价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

计划业务办理指南》“挂牌公司回购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不得高于授予价格（扣除

因权益分派导致股本和股票价格变动的影响）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的

规定确定。 

回购价格确定合理，不存在损害挂牌公司利益的情形。 

若回购前公司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

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

全国股转公司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苏州沪云本次申请股份回购的回购定价合理，不存

在损害挂牌公司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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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本次回购对象是否知情并同意，若有异议，异议是否成立 

回购对象刘乾、鱼刚、江传亮、徐涛、高原等人已签署相关确认文件，对

股份回购事宜知情且同意。不存在异议。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本次回购对象对苏州沪云本次股份回购知情且同

意，不存在异议。 

六、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一）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尚需

提交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定向回购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根据公司《回购方案》，公司已做出相关安排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

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方

案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通知情况将

按相关规定予以披露。 

主办券商将积极督促公司及时履行债权人通知的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四）若本次定向回购股份事项发生重大变化。主办券商将积极督导公司

根据回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已按照《回购实施细则》核查公司《回购方案》，并将督导公可及

其控投般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实能本次股份回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本次股份回

购的后续操作，并真实、完整、准确、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护中

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七、总体结论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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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州沪云本次股份回购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五十七条的规定； 

（二）苏州沪云本次股份回购依照《回购实施细则》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

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苏州沪云本次股份回购的回购对象、价格、数量等要素准确，符合

相关回购条款和有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 

（四）苏州沪云本次股份回购的回购价格合理，不存在损害挂牌公司利益

的情形； 

（五）苏州沪云本次申请股份回购，回购对象知情且同意，不存在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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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沪云新药研发股份有

限公司定向回购股份并注销的合法合规性意见》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